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1290號

聲  請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佩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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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偵字第899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佩青犯未指定犯人誣告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日之翌日起壹

年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4行「及全民健保

保險卡」，應更正為「及全民健康保險卡」、證據部分補充

「電信欠費債權讓與通知暨催繳函」外，其餘均引用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陳佩青所為，係犯刑法第171條第1項之未指定犯人誣

告罪。

　㈡被告於偵查中業已自白犯行，其所誣告之案件尚未經裁判，

自屬在其所誣告之案件裁判確定前自白，爰依刑法第172條

之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謊稱其國民身分證及全

民健康保險卡遭冒用之事實向警方報案而濫行誣告，導致司

法資源浪費，所為實屬可議，惟念及被告於犯後坦承犯行，

態度尚可；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無前科之素行（參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警詢時自陳智識程度為國

中畢業、從事服務業、家庭及經濟狀況為普通等語（見偵卷

第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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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之折算標準。

　㈣又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乙節，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頁），

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終能坦承犯行，已如前述，本

院認其經此偵審程序之教訓及刑之宣告後，應已有所警惕，

信其應無再犯之虞。是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對被告所宣告

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

定，對被告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考量被告因守法觀

念薄弱而觸法，為警惕被告日後應審慎行事，避免再犯，及

培養正確法律觀念，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

被告應於判決確定日之翌日起1年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1萬

元。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

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

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劉偉誠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冠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

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

日期為準。　

　　　　　　　　　　　　　　　 書記官　巫　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1條

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犯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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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未指定犯人，而偽造、變造犯罪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犯罪

證據，致開始刑事訴訟程序者，亦同。

附件：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8999號

　　被　　　告　陳佩青　女　2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

號　　　　　　　　　　 住苗栗縣○○鎮○○里00鄰○○0

00號

　　　　　　　　　　　 居臺南市○市區○○里○○000○0號

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佩青明知自身曾於民國108年3月27日之某不詳時點，持以

所有國民身分證及全民健康保險卡前往臺中市轄境「台灣大

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大哥大公司）某門市，

並經簽署相關文件後憑以申辦取得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

號（以下稱系爭行動電話門號）SIM卡1張，由此賺取新臺幣

（下同）4,000元之佣金方式套現，據此，陳佩青即負有繳

納電信費用之義務。其後，陳佩青於113年5月1日16時許，

經由其所持用之行動電話連結至網際網路，接收家人經由通

訊軟體LINE傳送關於台灣大哥大公司催繳2萬3,022元電信費

用之訊息，為圖脫免繳納高額電信費用，竟基於未指定犯人

誣告之犯意，於同日23時36分許，親至址設臺南市○○區○

○街000號「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龍潭派出所」（以

下簡稱龍潭派出所），向值班警員謊稱其所有之國民身分證

及全民健保保險卡遭某不詳人士冒用憑以申辦系爭行動電話

門號，請求警察機關協助偵查偽造文書罪嫌，致使值班警員

受理報案並製作調查筆錄，而未指定犯人向該管公務員誣告

他人涉犯偽造文書罪。嗣因警員向台灣大哥大公司調閱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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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電話門號申辦文件暨所附加之用戶身分證件後，並經就

其中之申請人簽名與陳佩青先前在龍潭派出所製作警詢筆錄

之署名互為比對後，筆跡無論勾勒、筆觸、運筆、筆順、字

形及結構等互核相符，明顯為同一人所為，而與陳佩青先前

報案言及遭某不詳人士冒用身分證件憑以申辦系爭行動電話

門號之情事大相逕庭，經循線追索後，始查獲上情。

二、案經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如下：

　㈠被告陳佩青於本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自白。

　㈡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113年5月24日南市警永偵字第11

　　30320101號函暨所附調查筆錄、龍潭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

錄表、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各1份。

　㈢台灣大哥大公司113年7月5日法大字000000000號書函暨所附

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影本、用戶身分證件影本各1份。

二、按如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犯罪者，且依其所誣告

之事實，亦無法認定其所指犯罪之人，則應成立刑法第171

條第1項之未指定犯人誣告罪，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5058

號判決可資參照。茲被告於前揭時、地以遭他人持以身分證

件虛偽簽署文件憑以申辦系爭行動電話門號為由向龍潭派出

所警員報案並製作筆錄，而以此未指定犯人之方式誣告不特

定之人犯罪，則其所為應係構成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

誣告之罪嫌無誤。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1條第1項之

未指定犯人誣告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檢　察　官　劉偉誠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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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　記　官　陳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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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899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佩青犯未指定犯人誣告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日之翌日起壹年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4行「及全民健保保險卡」，應更正為「及全民健康保險卡」、證據部分補充「電信欠費債權讓與通知暨催繳函」外，其餘均引用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陳佩青所為，係犯刑法第171條第1項之未指定犯人誣告罪。
　㈡被告於偵查中業已自白犯行，其所誣告之案件尚未經裁判，自屬在其所誣告之案件裁判確定前自白，爰依刑法第172條之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謊稱其國民身分證及全民健康保險卡遭冒用之事實向警方報案而濫行誣告，導致司法資源浪費，所為實屬可議，惟念及被告於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無前科之素行（參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警詢時自陳智識程度為國中畢業、從事服務業、家庭及經濟狀況為普通等語（見偵卷第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又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乙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頁），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終能坦承犯行，已如前述，本院認其經此偵審程序之教訓及刑之宣告後，應已有所警惕，信其應無再犯之虞。是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對被告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考量被告因守法觀念薄弱而觸法，為警惕被告日後應審慎行事，避免再犯，及培養正確法律觀念，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判決確定日之翌日起1年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1萬元。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劉偉誠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冠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巫　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1條
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犯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未指定犯人，而偽造、變造犯罪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犯罪證據，致開始刑事訴訟程序者，亦同。
附件：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8999號
　　被　　　告　陳佩青　女　2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苗栗縣○○鎮○○里00鄰○○000號
　　　　　　　　　　　 居臺南市○市區○○里○○000○0號
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佩青明知自身曾於民國108年3月27日之某不詳時點，持以所有國民身分證及全民健康保險卡前往臺中市轄境「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大哥大公司）某門市，並經簽署相關文件後憑以申辦取得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以下稱系爭行動電話門號）SIM卡1張，由此賺取新臺幣（下同）4,000元之佣金方式套現，據此，陳佩青即負有繳納電信費用之義務。其後，陳佩青於113年5月1日16時許，經由其所持用之行動電話連結至網際網路，接收家人經由通訊軟體LINE傳送關於台灣大哥大公司催繳2萬3,022元電信費用之訊息，為圖脫免繳納高額電信費用，竟基於未指定犯人誣告之犯意，於同日23時36分許，親至址設臺南市○○區○○街000號「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龍潭派出所」（以下簡稱龍潭派出所），向值班警員謊稱其所有之國民身分證及全民健保保險卡遭某不詳人士冒用憑以申辦系爭行動電話門號，請求警察機關協助偵查偽造文書罪嫌，致使值班警員受理報案並製作調查筆錄，而未指定犯人向該管公務員誣告他人涉犯偽造文書罪。嗣因警員向台灣大哥大公司調閱系爭行動電話門號申辦文件暨所附加之用戶身分證件後，並經就其中之申請人簽名與陳佩青先前在龍潭派出所製作警詢筆錄之署名互為比對後，筆跡無論勾勒、筆觸、運筆、筆順、字形及結構等互核相符，明顯為同一人所為，而與陳佩青先前報案言及遭某不詳人士冒用身分證件憑以申辦系爭行動電話門號之情事大相逕庭，經循線追索後，始查獲上情。
二、案經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如下：
　㈠被告陳佩青於本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自白。
　㈡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113年5月24日南市警永偵字第11
　　30320101號函暨所附調查筆錄、龍潭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各1份。
　㈢台灣大哥大公司113年7月5日法大字000000000號書函暨所附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影本、用戶身分證件影本各1份。
二、按如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犯罪者，且依其所誣告之事實，亦無法認定其所指犯罪之人，則應成立刑法第171條第1項之未指定犯人誣告罪，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5058號判決可資參照。茲被告於前揭時、地以遭他人持以身分證件虛偽簽署文件憑以申辦系爭行動電話門號為由向龍潭派出所警員報案並製作筆錄，而以此未指定犯人之方式誣告不特定之人犯罪，則其所為應係構成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之罪嫌無誤。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1條第1項之未指定犯人誣告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檢　察　官　劉偉誠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　記　官　陳淑芳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1290號

聲  請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佩青







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偵字第899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佩青犯未指定犯人誣告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日之翌日起壹

年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4行「及全民健保

    保險卡」，應更正為「及全民健康保險卡」、證據部分補充

    「電信欠費債權讓與通知暨催繳函」外，其餘均引用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陳佩青所為，係犯刑法第171條第1項之未指定犯人誣

    告罪。

　㈡被告於偵查中業已自白犯行，其所誣告之案件尚未經裁判，

    自屬在其所誣告之案件裁判確定前自白，爰依刑法第172條

    之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謊稱其國民身分證及全

    民健康保險卡遭冒用之事實向警方報案而濫行誣告，導致司

    法資源浪費，所為實屬可議，惟念及被告於犯後坦承犯行，

    態度尚可；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無前科之素行（參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警詢時自陳智識程度為國

    中畢業、從事服務業、家庭及經濟狀況為普通等語（見偵卷

    第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

　㈣又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乙節，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頁），

    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終能坦承犯行，已如前述，本

    院認其經此偵審程序之教訓及刑之宣告後，應已有所警惕，

    信其應無再犯之虞。是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對被告所宣告

    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

    ，對被告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考量被告因守法觀念

    薄弱而觸法，為警惕被告日後應審慎行事，避免再犯，及培

    養正確法律觀念，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

    告應於判決確定日之翌日起1年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1萬元

    。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

    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

    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劉偉誠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冠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

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

日期為準。　

　　　　　　　　　　　　　　　 書記官　巫　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1條

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犯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未指定犯人，而偽造、變造犯罪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犯罪

證據，致開始刑事訴訟程序者，亦同。

附件：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8999號

　　被　　　告　陳佩青　女　2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苗栗縣○○鎮○○里00鄰○○000號

　　　　　　　　　　　 居臺南市○市區○○里○○000○0號

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佩青明知自身曾於民國108年3月27日之某不詳時點，持以

    所有國民身分證及全民健康保險卡前往臺中市轄境「台灣大

    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大哥大公司）某門市，

    並經簽署相關文件後憑以申辦取得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

    號（以下稱系爭行動電話門號）SIM卡1張，由此賺取新臺幣

    （下同）4,000元之佣金方式套現，據此，陳佩青即負有繳

    納電信費用之義務。其後，陳佩青於113年5月1日16時許，

    經由其所持用之行動電話連結至網際網路，接收家人經由通

    訊軟體LINE傳送關於台灣大哥大公司催繳2萬3,022元電信費

    用之訊息，為圖脫免繳納高額電信費用，竟基於未指定犯人

    誣告之犯意，於同日23時36分許，親至址設臺南市○○區○○街

    000號「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龍潭派出所」（以下簡

    稱龍潭派出所），向值班警員謊稱其所有之國民身分證及全

    民健保保險卡遭某不詳人士冒用憑以申辦系爭行動電話門號

    ，請求警察機關協助偵查偽造文書罪嫌，致使值班警員受理

    報案並製作調查筆錄，而未指定犯人向該管公務員誣告他人

    涉犯偽造文書罪。嗣因警員向台灣大哥大公司調閱系爭行動

    電話門號申辦文件暨所附加之用戶身分證件後，並經就其中

    之申請人簽名與陳佩青先前在龍潭派出所製作警詢筆錄之署

    名互為比對後，筆跡無論勾勒、筆觸、運筆、筆順、字形及結

    構等互核相符，明顯為同一人所為，而與陳佩青先前報案言

    及遭某不詳人士冒用身分證件憑以申辦系爭行動電話門號之

    情事大相逕庭，經循線追索後，始查獲上情。

二、案經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如下：

　㈠被告陳佩青於本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自白。

　㈡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113年5月24日南市警永偵字第11

　　30320101號函暨所附調查筆錄、龍潭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

    錄表、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各1份。

　㈢台灣大哥大公司113年7月5日法大字000000000號書函暨所附

    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影本、用戶身分證件影本各1份。

二、按如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犯罪者，且依其所誣告

    之事實，亦無法認定其所指犯罪之人，則應成立刑法第171

    條第1項之未指定犯人誣告罪，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5058

    號判決可資參照。茲被告於前揭時、地以遭他人持以身分證

    件虛偽簽署文件憑以申辦系爭行動電話門號為由向龍潭派出

    所警員報案並製作筆錄，而以此未指定犯人之方式誣告不特

    定之人犯罪，則其所為應係構成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

    誣告之罪嫌無誤。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1條第1項之

    未指定犯人誣告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檢　察　官　劉偉誠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　記　官　陳淑芳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1290號

聲  請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佩青







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899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佩青犯未指定犯人誣告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日之翌日起壹年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4行「及全民健保保險卡」，應更正為「及全民健康保險卡」、證據部分補充「電信欠費債權讓與通知暨催繳函」外，其餘均引用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陳佩青所為，係犯刑法第171條第1項之未指定犯人誣告罪。

　㈡被告於偵查中業已自白犯行，其所誣告之案件尚未經裁判，自屬在其所誣告之案件裁判確定前自白，爰依刑法第172條之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謊稱其國民身分證及全民健康保險卡遭冒用之事實向警方報案而濫行誣告，導致司法資源浪費，所為實屬可議，惟念及被告於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無前科之素行（參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警詢時自陳智識程度為國中畢業、從事服務業、家庭及經濟狀況為普通等語（見偵卷第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又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乙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頁），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且終能坦承犯行，已如前述，本院認其經此偵審程序之教訓及刑之宣告後，應已有所警惕，信其應無再犯之虞。是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對被告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考量被告因守法觀念薄弱而觸法，為警惕被告日後應審慎行事，避免再犯，及培養正確法律觀念，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判決確定日之翌日起1年內，向國庫支付新臺幣1萬元。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劉偉誠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冠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巫　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1條

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犯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未指定犯人，而偽造、變造犯罪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犯罪證據，致開始刑事訴訟程序者，亦同。

附件：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8999號

　　被　　　告　陳佩青　女　2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苗栗縣○○鎮○○里00鄰○○000號

　　　　　　　　　　　 居臺南市○市區○○里○○000○0號

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佩青明知自身曾於民國108年3月27日之某不詳時點，持以所有國民身分證及全民健康保險卡前往臺中市轄境「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大哥大公司）某門市，並經簽署相關文件後憑以申辦取得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以下稱系爭行動電話門號）SIM卡1張，由此賺取新臺幣（下同）4,000元之佣金方式套現，據此，陳佩青即負有繳納電信費用之義務。其後，陳佩青於113年5月1日16時許，經由其所持用之行動電話連結至網際網路，接收家人經由通訊軟體LINE傳送關於台灣大哥大公司催繳2萬3,022元電信費用之訊息，為圖脫免繳納高額電信費用，竟基於未指定犯人誣告之犯意，於同日23時36分許，親至址設臺南市○○區○○街000號「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龍潭派出所」（以下簡稱龍潭派出所），向值班警員謊稱其所有之國民身分證及全民健保保險卡遭某不詳人士冒用憑以申辦系爭行動電話門號，請求警察機關協助偵查偽造文書罪嫌，致使值班警員受理報案並製作調查筆錄，而未指定犯人向該管公務員誣告他人涉犯偽造文書罪。嗣因警員向台灣大哥大公司調閱系爭行動電話門號申辦文件暨所附加之用戶身分證件後，並經就其中之申請人簽名與陳佩青先前在龍潭派出所製作警詢筆錄之署名互為比對後，筆跡無論勾勒、筆觸、運筆、筆順、字形及結構等互核相符，明顯為同一人所為，而與陳佩青先前報案言及遭某不詳人士冒用身分證件憑以申辦系爭行動電話門號之情事大相逕庭，經循線追索後，始查獲上情。

二、案經苗栗縣警察局通霄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如下：

　㈠被告陳佩青於本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自白。

　㈡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113年5月24日南市警永偵字第11

　　30320101號函暨所附調查筆錄、龍潭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各1份。

　㈢台灣大哥大公司113年7月5日法大字000000000號書函暨所附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影本、用戶身分證件影本各1份。

二、按如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犯罪者，且依其所誣告之事實，亦無法認定其所指犯罪之人，則應成立刑法第171條第1項之未指定犯人誣告罪，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5058號判決可資參照。茲被告於前揭時、地以遭他人持以身分證件虛偽簽署文件憑以申辦系爭行動電話門號為由向龍潭派出所警員報案並製作筆錄，而以此未指定犯人之方式誣告不特定之人犯罪，則其所為應係構成未指定犯人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之罪嫌無誤。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1條第1項之未指定犯人誣告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檢　察　官　劉偉誠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　記　官　陳淑芳　　　　　　　　



